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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乒乓球锦标赛规程

一、比赛时间、地点

4月 18 日至 20 日在马尾区体育馆举行

二、参加单位

以县（市）区为单位组队，省、市乒乓球传统特色项目学校可报名参赛

三、比赛项目

男、女单打

四、参加办法

1.年龄规定

2017 年以后组：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

2016 年组：2016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2015 年组：201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2014 年组：201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2012-2013 年组：2012 年 9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人数规定

各参加单位可报领队 1 名、教练 2-3 名，各组男、女运动员各 5 名；2024

年市少儿乒乓球锦标赛前八名，符合参赛资格的运动员不占参赛名额。

3.运动员资格

（1）运动员必须是思想进步，本市正式学籍，经医务检查身体健康的在

校学生；

（2）凡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带二代身份证原件，没有二代身份证不

准参赛；

（3）凡 2025 年 1 月 1 日前正式报调省体工队的运动员，不得报名参赛；

（4）各参赛单位最多可各报 2 名长胶打法运动员；报名时请在备注栏中

标注；

（5）参赛运动员球拍海绵+胶皮不低于 3.3 毫米（长胶打法跟削球打法除

外），如有弄虚作假，当值裁判有权立即以退赛处理；

（6）凡注册到福州市以外地市的运动员或拒不服从注册安排的运动员不

得参赛。

五、比赛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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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报名情况决定赛制；

2.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乒乓球竞赛规则；

3.比赛执行 11 分制；

4.比赛执行无遮挡发球；

5.统一使用 76 厘米高的标准球台，比赛用球为“蝴蝶牌”R40+白色塑料

球；

6.种子的确定以 2024 年市少儿乒乓球锦标赛比赛成绩为依据。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1.比赛录取各组前八名，给予奖励，报名人数未到八人按实录取；

2.按各单位运动员比赛前八名运动员成绩，按 9、7、6、5、4、3、2、1

分别计算团体总分，录取团体总分前六名，并给予奖励；如总分相等则按第一

名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只三人参赛的不计团体成绩)；报名队数未到六队

(含六队)，则按实际参加队数录取；幼儿组不纳入团体总分。

3.优秀指导教师（教练）：获团体前三名单位的教练员给予奖励。

七、经费

1.各代表队差旅费自理，正编人员向大会交纳伙食费 100 元/人/天，住宿

费 150 元/人/天；

2.超编人员、提前报到人员一切经费自理。

八、报名与报到

1.报名：比赛前一个月将电脑打印的报名表二份、参赛队员二代身份证复

印件寄福州市体育局竞体处（仓山区南江滨西大道 193 号 2 号楼 18 层，邮

编 ： 350007 ， 联 系 电 话 ： 22027367 ） ， 电 子 报 名 表 发 送 到 ：

fzjx2008@163.com，逾期不报，以不参赛论；

2.报到：各代表队应于赛前一天上午报到，报到时交验二代身份证及学籍

等证明，准时参加召开教练员、裁判员联席会议；

3.抽签：赛前 15 天进行抽签，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九、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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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乒乓球锦标赛报名表

单位（盖章）： 报名时间：

领队（电话）： 教练（电话）： 联络人（电话）：

备注：1、获得 2024 年比赛前八名运动员备注栏填“第*名”

2、长胶运动员备注栏填“长胶”

序号 组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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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乒乓球（幼儿组）锦标赛规程

一、比赛时间、地点

5月 1日在市乒协举行

二、参加单位

以县（市）区体校及各俱乐部组队。

三、比赛项目

单打

四、参加办法

1.年龄规定

2018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2.人数规定

各参加单位可报领队 1名、教练 2-3 名，不分男女组别，每个单位可报 10

名。

3.运动员资格

（1）运动员必须是思想进步，经医务检查身体健康的在校学生；

（2）凡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带二代身份证原件，没有二代身份证不

准参赛。

五、比赛办法

1.根据报名情况决定赛制；

2.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乒乓球竞赛规则；

3.比赛执行 11 分制；

4.比赛执行无遮挡发球；

5.统一使用 76 厘米高的标准球台，比赛用球为“蝴蝶牌”R40+白色塑料

球；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比赛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报名人数未到八人按实录取；

七、经费

1.各代表队差旅费自理，正编人员向大会交纳伙食费 100 元/人/天，住宿

费 150 元/人/天；

2.超编人员、提前报到人员一切经费自理。

八、报名与报到

1.报名：比赛前一个月将电脑打印的报名表二份、参赛队员二代身份证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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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件寄福州市体育局竞体处（仓山区南江滨西大道 193 号 2 号楼 18 层，邮

编 ： 350007 ， 联 系 电 话 ： 22027367 ） ， 电 子 报 名 表 发 送 到 ：

fzjx2008@163.com，逾期不报，以不参赛论；

2.报到：各代表队应于赛前一天上午报到，报到时交验二代身份证，准时

参加教练员、裁判员联席会议；

3.抽签：赛前 15 天进行抽签，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九、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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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乒乓球（幼儿组）锦标赛报名表

单位（盖章）： 报名时间：

领队（电话）： 教练（电话）： 联络人（电话）：

序号 组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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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羽毛球锦标赛规程

一、比赛时间、地点

3月 28 日至 30 日在马尾区体育馆举行

二、参加单位

以县（市）区为单位组队，省、市羽毛球传统特色项目学校可报名参赛

三、比赛项目

男、女单打

四、参加办法

1.年龄规定

2012-2013 年组：2012 年 9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组：201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2015 年组：201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2016 年组：2016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2017 年组：2017 年 1 月 1 日以后

2.人数规定

各单位可报领队 1名、教练 2名，男、女运动员各可报 4名。

3.运动员资格

（1）运动员必须是思想进步，本市正式学籍，经医务检查身体健康的在

校学生；

（2）凡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带二代身份证原件，没有二代身份证不

准参赛；

（3）凡 2025 年 1 月 1 日前正式报调省体工队的运动员，不得报名参赛；

（4）凡注册到福州市以外地市的运动员或拒不服从注册安排的运动员不

得参赛。

五、比赛办法

1.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羽毛球竞赛规则》；

2.比赛根据报名情况决定竞赛办法；

3.比赛采用当前国际羽联试行的每局 15 分每球得分制，封顶 21 分，三局

两胜。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1.比赛录取男、女各年龄组前八名；报名人数未到八人则按实录取；

2.团体总分由各单位男女运动员在各年龄组单打比赛前八名成绩（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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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5、4、3、2、1 计分），录取前六名给予奖励；如总分相等则按第一名

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只三人参赛的不计团体成绩)；报名队数未到六队

(含六队)，则按实录取；

3.优秀指导教师（教练）：获团体前三名单位的教练员给予奖励。

七、经费

1.各代表队差旅费自理，正编人员向大会交纳伙食费 100 元/人/天，住宿

费 150 元/人/天；

2.超编人员、提前报到人员一切经费自理。

八、报名与报到

1.报名：比赛前一个月将电脑打印的报名表二份、参赛队员二代身份证复

印件（传统特色项目学校另需提供学籍复印件）寄福州市体育局竞体处（仓山

区南江滨西大道 193 号 2 号楼 18 层，邮编： 350007 ，联系电话：

22027367），电子报名表发送到：fzjx2008@163.com，逾期不报，以不参赛

论；

2.报到：各代表队应于赛前一天上午报到，报到时交验二代身份证及学籍

证明，准时参加教练员、裁判员联席会议；

3.抽签：赛前 15 天进行抽签，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九、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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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羽毛球锦标赛报名表

单位（盖章）： 报名时间：

领队（电话）： 教练（电话）： 联络人（电话）：

序号 组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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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网球锦标赛规程

一、比赛时间、地点

5月 10 日至 11 日在市海峡奥体举行

二、参加单位

以县（市）区为单位组队，省、市网球传统特色项目学校可报名参赛

三、比赛项目

1.初中组：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

2.2011-2012 年组、2013-2014 年组、短网（男、女单打）

四、参加办法

1.年龄规定

2011-2012 年组：2011 年 9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3-2014 年组：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短网组：2015 年 1 月 1 日以后

2.人数规定

各参加单位可报领队 1名、教练 1名，男、女各组别限报运动员 6名；

3.运动员资格

（1）运动员必须是思想进步，具有正式学籍，经医务检查身体健康的在

校学生；

（2）凡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带二代身份证原件，没有二代身份证不

准参赛；

（3）凡 2025 年 1 月 1 日前正式报调省体工队的运动员，不得报名参赛；

（4）凡注册到福州市以外地市的运动员或拒不服从注册安排的运动员不

得参赛。

五、比赛办法

1.根据报名情况决定赛制；

2.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竞赛规则；

3.比赛采用 1盘平局决胜制；

4.短网组采用短网规则执行。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1.比赛录取男、女各年龄组前六名；报名人数未到六人按实际参加人数录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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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各单位运动员在各年龄组单打比赛前六名运动员成绩，按 7、5、4、

3、2、1 分别计算团体总分，团体总分前六名给予奖励；如总分相等则按第一

名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报名队数未到六队(含六队)，则按实际参加队数

录取；

3.优秀指导教师（教练）：获团体前三名单位的教练员给予奖励。

七、经费

1.各代表队差旅费自理，正编人员向大会交纳伙食费 100 元/人/天，住宿

费 150 元/人/天；

2.超编人员、提前报到人员一切经费自理。

八、报名与报到

1.报名：比赛前一个月将电脑打印的报名表二份、参赛队员二代身份证复

印件寄福州市体育局竞体处（仓山区南江滨西大道 193 号 2 号楼 18 层，邮

编 ： 350007 ， 联 系 电 话 ： 22027367 ） ， 电 子 报 名 表 发 送 到 ：

fzjx2008@163.com，逾期不报，以不参赛论；

2.报到：各代表队应于赛前一天上午报到，报到时交验二代身份证及学籍

证明，准时参加教练员、裁判员联席会议；

3.抽签：赛前 15 天进行抽签，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九、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14

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网球锦标赛报名表

单位（盖章）： 报名时间：

领队（电话）： 教练（电话）： 联络人（电话）：

序号 组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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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篮球锦标赛规程

一、比赛时间、地点

4月 26 至 28 日在福清市体育馆举行

二、参加单位

以县（市）区为单位组队，省、市篮球传统特色项目学校可报名参赛

三、参加办法

1.各单位男、女队各可报领队 1人、教练员 2人，运动员甲组 8人、乙组

8人（需报满 16 人，甲组人数不足，可多报乙组）；在技术会议上确定 12 人

名单。

2.年龄规定

（1）甲组：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乙组：2014 年 1 月 1 日以后

3.运动员资格

（1）参赛运动员必须是在校表现好，经医生检查身体健康的学生；

（2）凡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带二代身份证原件，无二代身份证原件

者，不能参赛；

（3）省、市业余体校学生学籍仍在原学校者，可代表原输送单位参加；

（4）凡 2025 年 1 月 1 日前正式报调省体工队的运动员，不得参加；

（5）凡注册到福州市以外地市的运动员或拒不服从注册安排的运动员不

得参赛。

4.各队必须备有两套（深浅）不同颜色的比赛服装，号码规格必须符合规

则规定。

四、参赛组别及年龄要求：

1. 甲组 2012 年 1 月 1 日（含）以后出生，其中 2013 年 1 月 1 日（含）

以后出生的至少报 4 人（必须有不少于 3 人在最终 12 人出场确认名单内，且

场上人数至少保证 2人，不足 2人时由对方指定乙组其他球员上场比赛）。

2.甲组低龄运动员（2013年 1月 1日（含）以后出生运动员）应佩戴特制

标识。在一场比赛中，队员上场前和/或替换场上队员过程中，当球成活球

后，如发现违反本规程关于低龄运动员的上场规定，便宣判违犯队主教练一次

技术犯规，记录为“B1”。

五、竞赛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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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主办单位统一抽签排列序号，比赛办法视报名后定，比赛用球采用少

年篮球；

2.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篮球竞赛规则，并执行下述规定：

全场比赛分为四节，每节 10 分钟，参赛队在每场比赛中第二节必须乙组

队员上场，其他节上场甲、乙组队员不限，每节中间休息 2分钟，第二节、第

三节之间休息 5分钟；

3.比赛期间进行身体素质、基本技术测验，测验项目和办法按《中国青少

年篮球训练教学大纲》中的相应年龄组要求执行：

（1）甲组测验项目：全场综合运球上篮、立定跳运、5步后退投篮、15

米×13 折返跑、一分钟双摇跳绳；

（2）乙组测验项目：全场综合运球上篮、立定跳运、5歩后退投篮、15

米×9折返跑、一分钟双摇跳绳、限制区周边多向移动、全场左右手运球见线

折返；

4.各单位必须给参赛人员办理意外保险，为所属参赛人员安全负责；

5.凡注册到福州市以外地市的运动员不得参赛。

五、录取名次及奖励

1.各项测验均按实际参加人数，排所有名次，按各队每个运动员各项得分

之和累计核项队身体素质及基本技术测验得分，得分高者名次列前；

2.决定名次办法

比赛得分 =（参加比赛队数 - 比赛名次）×3

素质与技术达标分 =（参加测验队数 - 测试名次）×2

将以上两项得分相加即为总分，按总分多少决定名次，总分多者名次列

前，若总分相等，比赛名次在前者列前；

3.奖励办法

男女组均录取前六名给予奖励，如报名单位未达六队（含六队）按实际参

加单位录取；

4.优秀指导教师（教练）：获团体前三名单位的教练员给予奖励。

六、经费

1.各代表队差旅费自理，正编人员向大会交纳伙食费 100 元/人/天，住宿

费 150 元/人/天；

2.超编人员、提前报到人员一切经费自理。

七、报名与报到

1.报名：比赛前一个月将电脑打印的报名表二份、参赛队员二代身份证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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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件寄福州市体育局竞体处（仓山区南江滨西大道 193 号 2 号楼 18 层，邮

编 ： 350007 ， 联 系 电 话 ： 22027367 ） ， 电 子 报 名 表 发 送 到 ：

fzjx2008@163.com，逾期不报，以不参赛论；

2.报到：各代表队应于赛前一天上午报到，报到时交验二代身份证，准时

参加教练员、裁判员联席会议。

八、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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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篮球锦标赛报名表

单位（盖章）： 报名时间：

领队（电话）： 教练（电话）： 联络人（电话）：

组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所在学校 备注

甲

组

乙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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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排球锦标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地点

4月 19 日至 20 日在福清市举行

二、参加单位

以县（市）区为单位组队，省、市排球传统特色项目学校可报名参赛

三、参加办法

1.各单位男、女队各可报领队 1人、教练员 2人，运动员必须报 12 人，

其中甲组 8人、乙组 4人（甲组人数不足，允许增报乙组）

2.年龄规定

（1）甲组：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乙组：2014 年 1 月 1 日以后

3.运动员资格

（1）参赛运动员必须是在校表现好，经医生检查身体健康的学生；

（2）凡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带二代身份证原件，无二代身份证原件

者，不能参赛；

（3）省、市业余体校学生学籍仍在原学校者，可代表原输送单位参加；

（4）凡 2025 年 1 月 1 日前正式报调省体工队的运动员，不得参加；

（5）凡注册到福州市以外地市的运动员或拒不服从注册安排的运动员不

得参赛。

3.各队必须备有两套（深浅）不同颜色的比赛服装，号码规格必须符合规

则规定。

四、竞赛办法

1.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排球竞赛规则；

2.比赛采用单循环赛制，每场五局三胜制；

3.比赛上场队员规定：

（1）第 1、2局比赛规定：

A.全队 12 名队员分成两个阵容分别参加第 1、2局比赛，每个阵容固定由

6人组成，不能替换；

B.第 1、2 局任何一局比赛若不足 6人，则为阵容不完整，判该队该场

输，局比分 0:3，三局分数均为 0:25；

C.若队员临时伤病不能参加比赛可由对方教练指定该队任一队员上场替

补。队员伤病不能比赛情况必须经大会医生认可，由竞赛组与裁判长最终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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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D.其余各局比赛上场队员不限；

4.比赛不设后排自由防守队员；

5.比赛女子网高 2.10 米，男子网高 2.20 米，使用 MIKASA V200W 排球；

6.比赛期间进行身体素质和技评测试，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参加身体素

质测验和技评，否则不计竞赛成绩。各队以 12 名计算本队身体素质测验和技

评成绩。评分标准和测试方法依据《中国青少年排球教学训练大纲》进行

（1）身体素质测试内容：助跑摸高、30 米跑；

（2）技评测试内容：对墙垫球、发球。

五、比赛名次计算办法

按照以下顺序进行排名：

1.胜场多者排名在前；

2.当两队或以上胜场相等时，比赛积分多者排名在前，积分办法如下：比

赛结果为3：0时，胜队积3分，负队积0分；比赛结果为3：1时，胜队积2.5

分，负队积0.5分；比赛结果为3：2时，胜队积2分，负队积1分；积分高者排

名在前；无故弃权取消全部比赛成绩；

3.当胜场相等时，决定名次顺序为：（1）积分多者；（2）C值；（3）Z

值；

4.如遇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采用以下办法决定名次：

（1）比较C值

A（胜局总数）

-----------------------------=C值，C值高者名次不列前。

B（负局总数）

（2）如C值相等，则比较Z值：

X（总得分）

---------------------------- =Z值，Z值高者名次列前。

Y（总失分）

六、计算总名次办法

总名次=比赛得分+素质得分+技评得分

以上三项得分之和即为总分，按总分多少决定总名次，总分多者名次列

前，如总分相等，比赛名次高者列前；

比赛得分=（参加比赛队数－比赛名次）×6

素质得分=（参加测验队数－测验名次）×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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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评得分=（参加测验队数－测验名次）×1.5

七、录取名次

1.男女组均录取前六名，如报名单位未达六队（含六队）按实际参加单位

录取；

2.优秀指导教师：获团体前三名单位的教练员给予奖励。

八、经费

1.各代表队差旅费自理，正编人员向大会交纳伙食费 100 元/人/天，住宿

费 150 元/人/天；

2.超编人员、提前报到人员一切经费自理。

九、报名与报到

1.报名：比赛前一个月将电脑打印的报名表二份、参赛队员二代身份证复

印件寄福州市体育局竞体处（仓山区南江滨西大道 193 号 2 号楼 18 层，邮

编 ： 350007 ， 联 系 电 话 ： 22027367 ） ， 电 子 报 名 表 发 送 到 ：

fzjx2008@163.com，逾期不报，以不参赛论；

2.报到：各代表队应于赛前一天上午报到，报到时交验二代身份证及学籍

证明，准时参加教练员、裁判员联席会议。

十、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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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排球锦标赛报名表

单位（盖章）： 报名时间：

领队（电话）： 教练 （电话）： 联络人（电话）：

组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所在学校 备注

甲

组

乙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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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武术套路锦标赛规程

一、比赛时间、地点

4月 19 日至 20 日在福清市西山学校举行

二、参加单位

以县（市）区为单位组队，省、市武术传统特色项目学校可报名参赛

三、竞赛项目

（一）初中组

1.自选长拳

2.短器械（剑、刀任选）

3.长器械（枪、棍任选）

4.传统拳术

5.传统器械

（二）小学甲组

1.自选长拳

2.短器械一项（剑、刀任选）

3.长器械一项（枪、棍任选）

4.集体基本功（必须配乐，服装、内容、和编排形式不限，演练时间 2 分

30 秒-3 分 30 秒），比赛内容：

（1）两种扫转性腿法（前扫腿、后扫腿）

（2）三种屈伸性腿法（弹腿、蹬腿、踹腿）；左右各两次以上

（3）三种击拍性腿法（拍脚、里合击响、外摆击响）

（4）五种直摆性腿法（正踢、侧踢、里合、外摆、后踢）；左右各两次

以上

（5）五种跳跃动作（腾空飞脚、旋风脚、腾空外摆莲、侧空翻、旋子）

（6）五种步行（弓步、马步、仆步、虚步、歇步）

以上内容要求参加者每人均要完成

（三）小学乙组

1.规定拳

2.自选长拳

3.初级器械任选一项（剑、刀、枪、棍）

4.集体基本功（必须配乐，服装、内容、和编排形式不限，演练时间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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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秒-3 分 30 秒），比赛内容：

（1）两种扫转性腿法（前扫腿、后扫腿）

（2）三种屈伸性腿法（弹腿、蹬腿、踹腿）；左右各两次以上

（3）三种击拍性腿法（拍脚、里合击响、外摆击响）

（4）五种直摆性腿法（正踢、侧踢、里合、外摆、后踢）；左右各两次

以上

（5）五种跳跃动作（腾空飞脚、旋风脚、腾空外摆莲、侧空翻、旋子）

（6）五种步行（弓步、马步、仆步、虚步、歇步）

以上内容要求参加者每人均要完成

（四）小学丙组

1.三路拳

2.集体基本功（必须配乐，服装不限，必须两路纵队进行完成所有内容，

演练时间 2分 30 秒-3 分 30 秒），比赛内容：

（1）五种直摆性腿法（正踢、侧踢、里合、外摆、后踢）

（2）三种屈伸性腿法（弹腿、蹬腿、侧踹）

（3）三种跳跃动作（腾空飞脚、旋风脚、腾空外摆莲）

（4）五步拳

(5) 跌竖叉、坐盘

基本功的内容及数量：

（1）直摆、屈伸性腿法：每种腿法必须踢满 6次

（2）跳跃：每种跳跃必须跳 2次

（3）五步拳：左右各一遍

（4）跌竖叉、坐盘：左右各完成一次

以上内容要求参赛者每人均要完成

四、参加办法

1.各代表队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医生 1 人，运动员各组别男、女

各 4人；(初中组可报 6人,男女不限)

2.运动员资格：

（1）运动员年龄规定

初中组：2009 年 9 月 1 日至 2012 年 8 月 30 日

小学甲组：2012 年 9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小学乙组：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小学丙组：2017 年 1 月 1 日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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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动员必须是身体健康者，并出示第二代身份证原件，没有二代身

份证者，不得参加比赛；

（3）凡 2025 年 1 月 1 日前正式报调省体工队，可参加测试，不录取名

次；

（4）各单位必须给参赛人员办理意外保险，为所属参赛人员安全负责；

（5）凡注册到福州市以外地市的运动员或拒不服从注册安排的运动员不

得参赛。

五、竞赛办法

1.小学乙组器械项目采用国家规定初级套路；

2.本次比赛设团体、个人单项和集体项目赛；

3.集体基本功小学甲组、乙组和丙组分别进行比赛，各单位每组（男、女

各 3 人）共 6 人参赛，每少 1 人，则由裁判长从该项应得分中扣 0.5 分；集体

基本功的演练时间 2 分 30 秒-3 分 30 秒），每超过或不足达 0.1 至 5 秒，由裁

判长从该项应得分中扣 0.1 分，依次类推；

4.初中组每名运动员限报拳术一项、器械一项(自选拳术和传统拳术视为

一个单项, 自选器械和传统器械视为一个单项,不可重复报名。)

5.竞赛采用中国武术协会 2024 年审定《武术套路竞赛规则》进行比赛

6.套路难度要求：

小学甲组运动员可选报 2024 版新规则中 A 级 B 级的动作难度和连接难

度。

（1）312A+324A+1 （2）323B+1 （3）333A+ 353B（4）324B+1

小学乙组运动员可选报 20242024 版新规则中 A 级的动作难度和连接难

度。

（1）111A (2)324A+1 (3)312A+323A+1 (4)335A+4

小学甲、乙组运动员在自选套路中完成以上难度一次在最后得分中加 0.2

分，以此类推。同一组难度只计算一次分数。

六、录取名次

1.每项男、女各组分别录取前八名。各单项参赛人数在 10 人（含 10 人）

以上取前八名，8-9 人录取前六名；6-7 人录取前五名，不足 5 人（含 5 人）

减一录取；不足 2人（含 2人）不予录取名次；

2.集体基本功：各组别分别录取前八名，不足 8个队按实录取；

3.团体名次：少体校及传统校分别录取前六名，不足六队按实录取，团体

总分按各代表队男、女运动员各项和集体基本功名次分之和计算，总分多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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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列前，总分相等的获第一名多者列前，以此类推；名次分按 9、7、6、5、

4、3、2、1计算；

4.初中组运动员成绩不计入团体总分；

5.优秀指导教师（教练）：获团体前三名单位的教练员给予奖励。

七、竞赛监督委员会、仲裁委员会和裁判员

竞赛监督委员会、仲裁委员会和裁判员由福州市体育局负责选派。

八、报名与报到

1.报名：比赛前一个月将电脑打印的报名表二份、比赛套路难度登记表一

份以及参赛队员二代身份证复印件寄福州市体育局竞体处（仓山区南江滨西大

道 193 号 2 号楼 18 层，邮编：350007，联系电话：22027367），电子报名表

发送到：fzjx2008@163.com，逾期不报，以不参赛论；

2.报到：各代表队应于赛前一天上午报到，报到时交验二代身份证及学籍

证明，准时参加教练员、裁判员联席会议。

九、经费

1.各代表队差旅费自理，正编人员向大会交纳伙食费 100 元/人/天，住宿

费 150 元/人/天；

2.超编人员、提前报到人员一切经费自理。

十、本规程的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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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武术套路锦标赛报名表

单位（盖章）： 报名时间：

领队（电话）： 教练（电话）： 联络人（电话）：

备注：在所填报比赛项目栏中打“●”，须电脑打印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组别

三

路

拳

规

定

拳

自

选

长

拳

刀

术

剑

术

枪

术

棍

术

传

统

拳

传

统

器

械

集

体

项

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28

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摔跤锦标赛规程

一、比赛时间、地点

5月 10 日至 11 日在马尾区青少年校外体育活动中心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县（市）区少体校，开展摔跤项目训练的学校

三、竞赛项目

1.甲组

男子：55kg,60kg、65kg，70kg，75kg，75kg 以上级

女子：49kg，53kg，57kg，61kg，65kg，65kg 以上级

2.乙组

男子：46kg，51kg，56kg，62kg，68kg，68kg 以上级

女子：46kg，51kg，56kg，62kg，68kg，68kg 以上级

3.丙组

男子：32kg，38kg，44kg，50kg，56kg，56kg 以上级

女子：32kg，38kg，44kg，50kg，56kg，56kg 以上级

四、集体基本功

每队可报 10 人（男女不限），8 人上场，可以配乐，参赛队员着装统一、

编排形式不限。需编排一套不少于 2 分钟、不超过 3 分钟的技能展示，包括基

础技能展示和团队协作展示

基础技能展示：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基本功中的站立技术、倒地技术，要求

动作规范、连贯、有创新性。

团队协作展示：设置特定情境下的团队对抗或配合演练，如接力摔、团队

集体进攻与防守等等。考验队伍的默契度、协作能力及应变能力。

评分标准：

技术准确性（30%）：动作规范，连贯、技术运用得当。

连贯性与创新性（30%）：动作衔接自然，有新颖元素。

团队协作（20%）：队员间配合默契，能有效执行战术。

编排音乐与着装（10%）：配乐节奏感强，有感染力，着装整洁统一。

表现力与观众反应（10%）：展现队伍风采，赢得观众掌声。

五、参加办法

1.各单位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1—3 人，医生 1 人；参赛运动员人数不

限，每级别限报两人，每名运动员只允许参加一个组别的一个级别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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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动员年龄规定

甲组：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乙组：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丙组：2013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3.运动员资格

（1）运动员必须是思想进步，身体健康者，需持居民二代身份证原件参

赛；无居民二代身份证原件者不得参赛；

（2）参赛运动员须持有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健康检查表+心电

图）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否则不得参赛；

（3）省、市体校运动员可代表原输送单位参加比赛,已省注其他项目的运

动员不得参赛。

（4）凡注册到福州市以外地市的运动员或拒不服从注册安排的运动员不

得参赛。

六、竞赛办法

1.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摔跤竞赛规则并结合本市摔跤项目发展现

状及特点，由赛事技术代表及裁判组设定后，在赛前另行通知。

2.比赛采用单败淘汰赛制进行比赛；

3.每场进行 2局的比赛，每局 1分 30 秒钟，局间休息时间为 30 秒；

4.各单位自备符合竞赛规则要求的比赛服、比赛鞋，否则不予参赛；

5.抽签及称重：抽签由赛前的技术会上确认，由大会组织实施，确认后不

得更改，技术会后进行称重。

七、录取名次与奖励

1.各级别录取前八名予以奖励，其中三、五名并列，参赛人数未到八人按

实录取；集体基本功：录取前六名，不足六个队按实录取；

2.各单位集体基本功成绩和甲组参赛运动员成绩不参与团体计分，乙组、

丙组参赛运动员计各级别比赛前八名运动员成绩，按 9、7、6、5、4、3、2、1

分别计算男子、女子团体总分，并列录取名次的分数按上下名次和的平均分

计，分别录取男子、女子团体总分前六名，并给予奖励；如总分相等则按第一

名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报名队数未到六队(含六队)，则按实际参加队数

录取；

3.优秀指导教师（教练）：获男、女团体前三名单位的教练员（指导教

师）给予奖励。

八、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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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代表队差旅费自理，正编人员向大会交纳伙食费 100 元/人/天，住宿

费 150 元/人/天；

2.超编人员、提前报到人员一切经费自理。

九、报名与报到

1.报名：比赛前一个月将电脑打印的报名表二份、参赛队员二代身份证复

印件寄福州市体育局竞体处（仓山区南江滨西大道 193 号 2 号楼 18 层，邮

编 ： 350007 ， 联 系 电 话 ： 22027367 ） ， 电 子 报 名 表 发 送 到 ：

fzjx2008@163.com，逾期不报，以不参赛论；

2.报到：各代表队应于赛前一天上午报到，报到时交验二代身份证、体

检、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等材料；准时参加教练员、裁判员联席会议；

3.各单位需在赛前报到时到比赛编排组签字确认各级别参赛名单，逾期或

未进行确认的视为自动弃权，确认后不得更改。

十、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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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摔跤锦标赛

责任声明书

请各位教练、运动员阅读，了解并同意遵守下列事项：

1．主办和承办方对在比赛时所发生的任何意外事故及灾难，不承担任何

责任。

2．参赛运动员保证没有摄取任何药物（兴奋剂）或毒品。

3．参赛运动员保证在身体上及精神上是健康健全者，适合参加竞技比

赛。

4．参赛运动员须自行保管个人财物与贵重物品，在赛场内所发生的任何

遗失、偷窃或损坏事件，主办和承办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5．清楚了解承办单位在赛事中提供的有关医疗救援的一切措施，是最基

本的急救方法；在进行急救时所发生的一切意外事故，责任均由参赛运动队和

运动员承担。

6．参赛运动员同意以及遵守由中国摔跤协会及赛会制定的一切有关赛事

规则、规程，如有任何异议，均需遵照赛会之仲裁条例进行。

7．参赛运动员对于一切活动包括练习、比赛及各活动，可能被拍摄或录

制或电视现场直播等，同意由比赛主办和承办方以全部或部分形式、或以任何

语言、无论有否包括其他物资，在无任何限制下，使用本人的姓名、地址、声

音、动作、图形及传记资料以电视、电台、录像、媒体图样、或任何媒介设

备，乃至今后有所需要的时候，本人将不做任何追讨及赔偿。

保证已经把上述内容传达给本单位全体参赛运动员，所有人已经明确了解并同

意遵守以上所列的所有条款/事项。由参赛单位领队及教练签字确认。

代表队负责人（领队、教练）：

单 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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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摔跤锦标赛报名表

单位（盖章）： 报名时间：

领队（电话）： 教练（电话）： 联络人（电话） ：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组别 级别（KG）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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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摔跤锦标赛

集体基本功报名表

单位（盖章）： 报名时间：

领队（电话）： 教练（电话）： 联络人（电话）：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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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射箭锦标赛规程

一、比赛时间、地点

4月 12 日至 13 日在福州市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市射箭传统特色项目学校，开展射箭项目训练的中小学校，各县

（市）区少体校

三、竞赛项目

（一）公开组

1.甲组：个人 60 米、60 米、50 米、30 米单轮单项，单轮全能，60 米个

人淘汰

2.乙组：个人 40 米、40 米、30 米、30 米单轮单项，单轮全能，团体单轮

全能

3.丙组：个人 25 米、18 米双轮单项，双轮全能，团体双轮全能

（二）学校组

1.小学组：个人 40 米、30 米、25 米、18 米单轮单项，单轮全能，团体单

轮全能

2.中学组：个人 40 米、40 米、30 米、30 米单轮单项，单轮全能，30 米

个人淘汰

四、运动员年龄及规定

（一）公开组

1.甲组：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乙组：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3.丙组：2013 年 1 月 1 日以后

（二）学校组

1.小学组：本校学籍在校小学生

2.中学组：本校学籍在校中学生

五、参加办法

1.运动员必须持有二代身份证原件；

2.省、市体校运动员可代表原输送单位报名体校组参赛；

3.各单位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1-3 人，运动员人数不限，凡注册到福州市

以外地市的运动员不得参赛；

4.各单位必须给报名参赛人员办理意外保险，为所属参赛人员安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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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凡注册到福州市以外地市的运动员或拒不服从注册安排的运动员不得参

赛。

六、竞赛办法

1.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射箭竞赛规则》

2.各单位运动员、教练员需穿统一的比赛服装

3.射箭器材自备

七、录取名次和奖励

1.比赛录取男、女各年龄组前六名，并按 7、5、4、3、2、1 计团体总

分，若总分相等，则按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报名人数未到六人按

实际参加人数录取；

2.公开组、小学组、中学组分别计个人排名和团体总分排名；

3.优秀指导教师（教练）：获团体前三名单位的教练员给予奖励。

八、报名和报到

1.报名：比赛前一个月将电脑打印的报名表二份、参赛队员二代身份证复

印件寄福州市体育局竞体处（仓山区南江滨西大道 193 号 2 号楼 18 层，邮

编 ： 350007 ， 联 系 电 话 ： 22027367 ） ， 电 子 报 名 表 发 送 到 ：

fzjx2008@163.com，逾期不报，以不参赛论；

2.报到：各代表队应于赛前一天上午报到，报到时交验二代身份证及学籍

证明，准时参加教练员、裁判员联席会议。

九、经费

1.各代表队差旅费自理，正编人员向大会交纳伙食费 100 元/人/天，住宿

费 150 元/人/天；

2.超编人员、提前报到人员一切经费自理。

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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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射箭锦标赛报名表

单位（盖章）： 报名时间：

领队（电话）： 教练（电话）： 联络人（电话）：

序号 组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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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电子枪射击锦标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4月 19 日至 20 日在鼓楼区青少年校外体育活动中心举行

二、参赛单位

以县（市）区为单位组队，开展电子枪训练的学校及俱乐部可报名参加

三、竞赛项目

1.高中女子组：

（1）10 米电子步枪 60 发个人

（2）10 米电子步枪 60 发队赛

（3）10 米电子手枪 60 发个人

（4）10 米电子手枪 60 发队赛

2.高中男子组：

（1）10 米电子步枪 60 发个人

（2）10 米电子步枪 60 发队赛

（3）10 米电子手枪 60 发个人

（4）10 米电子手枪 60 发队赛

3.高中混合团体：

（1）10 米电子手枪混合团体

（2）10 米电子步枪混合团体

4.初中男子组：

（1）10 米电子步枪 60 发个人

（2）10 米电子步枪 60 发队赛

（3）10 米电子手枪 60 发个人

（4）10 米电子手枪 60 发队赛

5.初中女子组：

（1）10 米电子步枪 60 发个人

（2）10 米电子步枪 60 发队赛

（3）10 米电子手枪 60 发个人

（4）10 米电子手枪 60 发队赛

6.初中混合团体：

（1）10 米电子手枪混合团体

（2）10 米电子步枪混合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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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小学男子甲组：

（1）10 米电子步枪 40 发个人

（2）10 米电子步枪 0发队赛

（3）10 米电子手枪 40 发个人

（4）10 米电子手枪 40 发队赛

（5）10 米电子手枪混合团体

（6）10 米电子步枪混合团体

8.小学女子甲组：

（1）10 米电子步枪 40 发个人

（2）10 米电子步枪 40 发队赛

（3）10 米电子手枪 40 发个人

（4）10 米电子手枪 40 发队赛

9.小学甲组混合团体：

（1）10 米电子手枪混合团体

（2）10 米电子步枪有依托立姿混合团体

10.小学男子乙组：

（1）10 米电子步枪有依托立姿 40 发个人

（2）10 米电子步枪有依托立姿 40 发队赛

（3）10 米电子手枪有依托（木套依托）40 发个人

（4）10 米电子手枪有依托（木套依托）40 发队赛

8.小学女子乙组：

（1）10 米电子步枪有依托立姿 40 发个人

（2）10 米电子步枪有依托立姿 40 发队赛

（3）10 米电子手枪有依托（木套依托）40 发个人

（4）10 米电子手枪有依托（木套依托）40 发队赛

四、参加办法

（一）参赛资格及人数

1.参赛资格：参赛运动员必须提供二代身份证（原件）和学籍证明，省市

体校队员，可代表原输送单位参赛，凡注册福州市以外地市的运动员不得参

赛。

2.参赛人数：各代表队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各单项运动员限报 3

人，参加队赛的运动员需在报名表中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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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参赛单位必须给报名参赛人员办理意外保险，为所属参赛队员安全

负责。

4.所有有依托项目使用枪架由代表队自行准备，手枪项目依托位置必须是

木套依托光整平面，步枪项目依托方式为左手手掌托枪依靠枪架，不可穿着皮

衣，左手可允许使用毛巾增垫或者手套。依托姿势参照附件动作要求

5.手枪项目进入决赛的运动员按照气手枪的参赛规则检查扳机重量，不合

格的取消决赛资格，顺延第九名进入决赛。无决赛项目的参赛队员赛后装备抽

查，同等按照气手枪的参赛规则检查扳机重量，不合格的取消参赛资格。

6.本次比赛光电设备及软件统一由速得尔提供，各代表队可自带符合大会

参赛要求的设备参赛，若没有速得尔电子枪支由大会统一提供(赛前统一抽签

借用)，因大会提供设备因年限久远，如有故障由借用代表队自行解决。

7.比赛项目不足 3人（队）不予立项。团体项目和混团根据比赛实际参赛

人数(队)评判名次。

8.报名截止后不得增报运动员。报名后抽签前,需调换的运动员必须在报

名单内,所有调换需在补充通知规定的正式报到日 12 点前完成,以代表队为单

位每调换 1 人,需缴纳手续费 100 元,抽签后不得更改。抽签后弃权的,需向大

会缴纳手续费每人每项 300 元,并在弃权项目比赛前上交。如未上交,取消该队

该项其他项目参赛资格。

9.运动员每场比赛必须交验二代居民身份证或医保卡和大会颁发的“参赛

证”，否则不得参加比赛

（二）参赛年龄

高中组：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初中组：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8 月 31 日

小学甲组:2012 年 9 月 1 日以后

小学乙组：2014 年 1 月 1 日以后

小学组允许乙组队员跨年龄组参加甲组比赛，一名参赛队员只参加一个组

别比赛。

五、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

1.小学甲组进行决赛，决赛规则按照奥运会最新规则。

2.各项目录取前八名，报名人数不足 8 人（队），按实际参赛人数(队)减

1录取；



40

3.比赛录取团体总分前六名，各项目前八名按 9、7、6、5、4、3、2、1

计入团体总分，得分多者列前，团体总分相等，以第一名多者列前，如再相

等，以第二名多者列前，以此类推；

3.各参赛单位个人（队）赛按项目同时比赛，团体总分录取办法如下：

高中组：各区县体校、俱乐部和高中按团体总分排名，录取前六名；

初中组：各区县体校、俱乐部和中学按团体总分排名，录取前六名；

小学组：

（1）各区县体校与俱乐部按团体总分进行排名，录取公开组前六名；

（2）各小学参赛学校按团体总分排名，录取校园组前六名；

参赛单位只有取得名次分值才有资格获得团体总分名次。

4.优秀指导教师（教练）：获团体前三名单位的教练员给予奖励。

5.参赛单位只有取得名次分值才有资格获得团体总分名次

八、经费

1.各代表队一切经费自理。

九、报名与报到

1.报名：比赛前一个月将电脑打印的报名表二份、参赛队员二代身份证复

印件寄福州市体育局竞体处（南江滨西大道 193 号 2 号楼 18 层，邮编：

350007，联系电话：22027367），电子报名表发送到：fzjx2008@163.com，逾

期不报，以不参赛论；

2.报到：各代表队应于赛前一天上午报到，报到时交验二代身份证及学籍

证明，下午 3：30 召开教练员、裁判员联席会议。

十、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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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电子枪射击锦标赛报名表

单位（盖章）： 报名时间：

领队（电话）： 教练（电话）： 联络员（电话）：

注明：报名表请逐栏打印填写。

序号 组别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项 目 就读学校 年级 备注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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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电子枪射击锦标赛报项表

组别
姓 名

项 目
一 二 三 四 五 备注

小学

男子甲组

10 米电子步枪 40 发

10 米电子手枪 40 发个人

小学

女子甲组

10米电子步枪40发

10米电子手枪40发

小学甲组

混合团体

10 米电子手枪混合团体

10米电子步枪混合团体

小学

男子乙组

10米电子步枪有依托立姿40发

10米电子手枪有依托（木套依托）40发

小学

女子乙组

10米电子步枪有依托立姿40发

10米电子手枪有依托（木套依托）40发

中学

男子组

10米电子步枪60发

10米电子手枪60发

中学

女子组

10米电子步枪60发

10米电子手枪60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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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参加队赛的在姓名后标注“▲”；

中学

混合团体

10 米电子手枪混合团体

10 米电子步枪混合团体

高中

男子组

10米电子步枪60发

10米电子手枪60发

高中

女子组

10米电子步枪60发

10米电子手枪60发

高中

混合团体

10 米电子手枪混合团体

10 米电子步枪混合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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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田径锦标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地点

4月 12 日至 13 日在市体工队举行

二、参加单位

以县（市）区为单位组队

三、参加办法

1.年龄规定

（1）甲组：2008 年 1 月 1 日—2009 年 12 月 31 日

（2）乙组：2010 年 1 月 1 日—2010 年 12 月 31 日

（3）丙组：2011 年 1 月 1 日—2011 年 12 月 31 日

（4）丁组：2012 年 1 月 1 日—2012 年 12 月 31 日

（5）戊组：2013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2.运动员资格

（1）参赛运动员必须是在校表现好，经医生检查身体健康的学生；

（2）凡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带二代身份证原件，无二代身份证原件

者，不能参赛；

（3）各单位必须给报名参赛人员办理意外保险，为所属参赛人员安全负

责；

（4）省、市体校、市体工队运动员可代表原输送单位参赛；

（5）凡注册到福州市以外地市的运动员或拒不服从注册安排的运动员不

得参赛。

四、比赛项目

1.甲、乙组：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3000 米、110 米栏（男）、

100 米栏（女）、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标枪、铁饼、标枪、4×100

米接力、4×400 米接力

2.丙组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10 米栏（男）、100 米栏（女）、跳

高、跳远、铅球、标枪、4×100 米接力

3.丁组、戊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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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米、400 米、800 米、60 米栏、跳高、跳远、垒球

五、竞赛办法

1.运动员每人可报 2 项（接力除外），每项限报 3人；甲、乙、丙组队员

还可报测验项目。

2.比赛使用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全国少年田径竞赛手册》。

六、录取办法

1.本次比赛成绩将作为 2025 年全省比赛的重要选拔依据；

2.各项目分别录取前 8 名，并按 9、7、6、5、4、3、2、1 分别计入各单

位团体总分；录取团体总分前六名，并给予奖励；如总分相等则按第一名多者

名次列前，以此类推；

3.优秀指导教练：获团体前三名单位的教练员给予奖励。

七、经费

1.各代表队差旅费自理，正编人员向大会交纳伙食费 100 元/人/天，住宿

费 150 元/人/天；

2.超编人员、提前报到人员一切经费自理。

八、报名与报到

1.报名：比赛前一个月将电脑打印的报名表二份、参赛队员二代身份证复

印件寄福州市体育局竞体处（仓山区南江滨西大道 193 号 2 号楼 18 层 1802

室，邮编： 350007 ，联系电话： 22027367 ），电子报名表发送到：

fzjx2008@163.com，逾期不报，以不参赛论；

2.报到：各代表队应于赛前一天上午报到，报到时交验二代身份证及学籍

证明，准时参加教练员、裁判员联席会议。

九、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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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田径锦标赛场地、器械规格标准

项目

组别

铅球 标枪 110 米栏（男）、100 米栏（女）

重量千克
重量

（克）

栏高

（米）

起点至

第一栏

栏间距

（米）

最后一栏

至终点

男甲组 6.00 700 0.914 13.72 9.14 14.02

女甲组 4.00 600 0.762 13.00 8.50 10.50

男乙组 5.00 600 0.914 13.72 8.70 17.98

女乙组 3.00 500 0.762 13.00 8.00 15.00

男丙组 4.00 500 0.762 13.72 8.00 24.28

女丙组 3.00 500 0.762 13.00 7.50 19.50

男丁组 3.00 500 0.762 13.72 8.00 14.28

女丁组 3.00 500 0.762 13.00 7.50 17.00

男戊组 3.00 / / / / /

女戊组 3.0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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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田径锦标赛报名表

单位（盖章）： 报名时间：

领队（电话）： 教练（电话）： 联络员（电话）：

组别 姓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100

米

200

米

400

米

800

米

1500

米

3000

米

100/

110

米栏

400

米栏

跳高 跳远

三级

跳远

铅球 垒球

标

枪

铁

饼

4×100

米接力

4×400

米接力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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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田径传统特色项目学校考核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地点

4月 26 日至 27 日在市体工队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市级田径传统特色项目学校，开展田径项目训练的学校

三、参加办法

1.年龄分组

比赛设高中组、初中组和小学组，各组年龄不限

2.运动员资格

（1）参赛运动员必须是在校表现好，经医生检查身体健康的学生；

（2）凡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带二代身份证原件，无二代身份证原件

者，不能参赛；

（3）各单位必须给报名参赛人员办理意外保险，为所属参赛人员安全负

责；

（4）凡注册到福州市以外地市的运动员或拒不服从注册安排的运动员不

得参赛。

四、比赛项目

1.高中、初中组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110 米栏（男）、100 米栏

（女）、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标枪、4×100 米接力、4×400 米接

力

2.小学组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跳高、跳远、铅球、垒球、4×100 米接

力、4×400 米接力

五、竞赛办法

1.运动员每人可报 2项（接力除外），每项限报 3人；

2.市体校、市体工队、各县（市）区少体校适龄学生代表原学籍学校参

赛；

3.比赛使用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全国少年田径竞赛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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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录取办法

1.各项目分别录取前 8 名，并按 9、7、6、5、4、3、2、1 分别计入各单

位团体总分；团体总分按高中组、初中组、小学组分别排名录取团体总分前六

名，并给予奖励；如总分相等则按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

2.优秀指导教师：获团体前三名单位的教练员给予奖励。

七、经费

1.各代表队差旅费自理，正编人员向大会交纳伙食费 100 元/人/天，住宿

费 150 元/人/天；

2.超编人员、提前报到人员一切经费自理。

八、报名与报到

1.报名：比赛前一个月将电脑打印的报名表二份、参赛队员二代身份证复

印件寄福州市体育局竞体处（仓山区南江滨西大道 193 号 2 号楼 18 层 1802

室，邮编： 350007 ，联系电话： 22027367 ），电子报名表发送到：

fzjx2008@163.com，逾期不报，以不参赛论；

2.报到：各代表队应于赛前一天上午报到，报到时交验二代身份证及学籍

证明，准时参加教练员、裁判员联席会议。

九、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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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田径传统特色项目学校考核赛场地、器械规格标准

项目

组别

铅球 标枪 110 米栏（男）、100 米栏（女）

重量

（千克）

重量

（克）

栏高

（米）

起点至

第一栏

栏间距

（米）

最后一栏

至终点

男高中组 6.00 700 0.914 13.72 9.14 14.02

女高中组 4.00 600 0.838 13.00 8.50 10.50

男初中组 5.00 600 0.914 13.72 8.70 17.98

女初中组 3.00 500 0.762 13.00 8.00 15.00

男小学组 3.00 / / / / /

女小学组 3.0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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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田径传统特色项目学校考核赛报名表

学校（盖章）： 报名时间：

领队（电话）： 教练（电话）： 联络员（电话）：

组别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100

米

200

米

400

米

800

米

1500

米

100/110

米栏

跳

高

跳

远

三级

跳远

铅

球

垒

球

标

枪

4×100

米接力

4×400

米接力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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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游泳达标赛规程

一、日期与地点

4月 12 日至 13 日在市体工队举行

二、参加单位

以县（市）区为单位组队

三、比赛项目

7 岁组、8 岁组运动员报 200 米自由泳，其他年龄组报 200m 个人混合泳、

400 米自由泳；学前组报 50 米自由泳打腿、50 米蛙泳打腿

四、参赛办法

1.各队参赛人数不限；

2.凡注册到福州市以外地市的运动员或拒不服从注册安排的运动员不得参

赛；

3.在省队集训和在省体校训练的适龄运动员，代表原单位参赛；

4.省队正式和试训（报调）运动员不得参赛；

5.参赛年龄组

（1）丙组：2013 年 1 月 1 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2）丁组：2015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出生

（3）9岁组：2016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出生

（4）8岁组：2017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出生

（5）7岁组：2018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出生

（6）学前组：2019 年及以后

6.运动员必须凭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参赛；

7.本次比赛中 7岁组、8 岁组达到 200 米自由泳标准，可获得 2025 年市少

年儿童游泳锦标赛参赛资格，其他组别达到 200 米个人混合泳、400 米自由泳

单项 A 标或两项达到 B 标的运动员，其中 13 年组别必须达到两个 A 标，14 年

组别必须达到两个 B标，可获得 2025 年市少年儿童游泳锦标赛参赛资格；

8.运动员可以在福州市少年儿童游泳达标赛，及福州市游泳协会承办的相

关赛事中达标。

五、竞赛办法

1.比赛采用中国游泳协会审定的最新《游泳竞赛规则》。

2.参赛人员(含领队、教练员、运动员、工作人员)报名参赛后，不得无故

弃赛(指参赛前弃赛)、弃权(指参赛中弃权)。无故弃赛、弃权，属违反赛风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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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行为，对无故弃赛的参赛人员实施禁赛处罚；对无故弃权的参赛运动员，取

消参加本次比赛已取得的成绩和名次以及继续参加本次比赛的资格。

3.参赛人员报名参赛后，因事弃赛、弃权的，须缴纳弃赛弃权费 800 元，

并比赛结束前进行缴纳。未缴纳弃赛弃权费的，按无故弃赛、弃权处理。

4.参赛运动员赛前、赛中因病弃赛、弃权的，须向竞赛组提交正规医院出

具的《诊断证明书》。经批准后，可免交弃赛弃权费。

六、报名与报到

1.比赛前一个月将电脑打印的报名表二份、参赛队员二代身份证复印件寄

福州市体育局竞体处（仓山区南江滨西大道 193 号 2 号楼 18 层 1802 室，邮

编 ： 350007 ， 联 系 电 话 ： 22027367 ） ， 电 子 报 名 表 发 送 到 ：

fzjx2008@163.com，逾期不报，以不参赛论；

2.赛前一天下午 3：30 召开教练员、裁判员联席会议；参赛运动员必须在

比赛前 30 分钟向大会报到，比赛前 20 分钟开始检录。

七、经费

1.各代表队差旅费自理，正编人员向大会交纳伙食费 100 元/人/天，住宿

费 150 元/人/天；

2.超编人员、提前报到人员一切经费自理。

八、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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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游泳达标赛标准

性别 年龄组别 项目 A标 B标

男子 11—12 岁 400 米自由泳 05:32.84 05:44.45

10 岁 06:04.62 06:19.13

9 岁 06:40.89 06:55.40

女子 11—12 岁 05:41.28 05:59.80

10 岁 06:12.14 06:33.59

9 岁 06:49.01 07:12.16

男子 11—12 岁 200 米混合泳 02:56.36 03:02.55

10 岁 03:13.31 03:21.06

9 岁 03:32.67 03:40.41

女子 11—12 岁 03:04.31 03:14.31

10 岁 03:20.98 03:32.57

9 岁 03:40.91 03:53.42

男子 8岁 200 米自由泳 04:00.00

女子 8岁 200 米自由泳 04:00.00

男子 7岁 200 米自由泳 05:00.00

女子 7岁 200 米自由泳 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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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游泳达标赛报名表

单位（公章）： 报名时间：

领队（电话）： 教练（电话）： 联络员（电话）：

姓名 性别 组别 200 米自 400 米自 200 米混 备注

备注：在参赛项目栏中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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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游泳达标赛报名表

（学前组）

单位（公章）： 报名时间：

领队（电话）： 教练（电话）： 联络员（电话）：

姓名 性别 组别 50米自由泳打腿 50米蛙泳打腿 备注

备注：在参赛项目栏中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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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游泳锦标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待定

二、参加单位

以县（市）区为单位组队参赛

三、参赛办法

（一）参赛年龄组

（1）甲组：2009 年 1 月 1 日-2010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2）乙组：2011 年 1 月 1 日-2012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3）丙组：2013 年 1 月 1 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4）丁组：2015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出生

（5）9岁组：2016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出生

（6）8岁组：2017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出生

（7）7岁组：2018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出生

（8）学前组：2019 年及以后

1.各组运动员不得越组参加比赛；

2.赛前运动员须交验二代身份证；

（二）参赛资格

1.凡注册到福州市以外地市的运动员或拒不服从注册安排的运动员不得参

赛。

2.丙组、丁组、9-7 岁组参赛运动员必须是在 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游泳

达标赛或福州市游泳协会承办的相关赛事中达到参赛标准的运动员。其中丙组

13 年的运动员必须在福州市达标赛中达到两项 A 标，14 年运动员必须在福州

市达标赛中达到两项 B标。

3.甲组、乙组参赛运动员必须是在 2024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游泳锦标赛或

2025 年中小学生游泳联赛中取得前八名的运动员，非前八名运动员只可参加接

力项目比赛。

4.在省队集训和在省少体校、市体工队训练的适龄运动员，代表原单位参

赛。

5.2025 年 1 月 1 日前的省队正式和试训（报调）运动员不得参赛。

6.接力项目在参赛单位年龄组内人数不足 4 人以下的情况，未达标运动员

可作为替补运动员参加接力项目，其他项目不得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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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代表队服装需统一，

（四）每队可报领队 1人，教练按照运动员比例（1：10）；

四、竞赛项目：

（一）甲组

100 米、200 米蛙泳，50 米、100 米、200 米、400 米自由泳，100 米、200 米仰

泳，100 米、200 米蝶泳，400 米个人混合泳，4×100 米自由泳接力、4×100 米混合

泳接力。

（二）乙组、丙组、

100 米、200 米蛙泳，50 米、100 米、200 米、800 米自由泳，100 米、200 米仰

泳，100 米、200 米蝶泳，400 米混合泳（丙组 200 米混合泳），4×100 米自由泳接

力、4×100 米混合泳接力。

（三）丁组、9-7 岁组

蛙泳组合：50 米、100 米蛙泳，自由泳组合：50 米、100 米自由泳，仰泳

组合：50 米、100 米仰泳、蝶泳组合：50 米、100 米蝶泳，400 米自由泳（7

岁组 200 米自由泳），4×50 米自由泳接力、4×50 米混合泳接力。

（四）学前组（成绩由达标赛带入锦标赛）

50 米蛙泳打腿，50 米自由泳打腿。

五、竞赛办法

（一）竞赛规则和报名成绩

1.比赛采用中国游泳协会审定的最新《游泳竞赛规则》；

2.运动员参加各单项比赛的报名成绩，应是本年度个人最好成绩。

（二）报项规定

1.甲组参赛运动员，每人可报 1-3 项；

2.乙组、丙组、学前组参赛运动员，每人可报 1-2 项；

3.丁组、9-7 岁组参赛运动员，每人可报 1 个组合，或者 1 个组合和 1 个

单项；

4.接力项目各参赛单位限报 1支队伍。

（三）参赛规定

1.参赛运动员必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参赛；

2.组合项目成绩得分，按照国际泳联计分评分表执行；

3.所有竞赛项目实行分组决赛；

4.各项目报名参赛人数不足 3人时，取消该项比赛。允许更改补报 1项。

（四）弃赛、弃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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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赛人员(含领队、教练员、运动员、工作人员) 报名参赛后，不得无

故弃赛(指参赛前弃赛)、弃权(指参赛中弃权)。无故弃赛、弃权，属违反赛风

赛纪行为，对无故弃赛的参赛人员实施禁赛处罚；对无故弃权的参赛运动员，

取消参加本次比赛已取得的成绩和名次以及继续参加本次比赛的资格；

2.参赛人员报名参赛后，因事弃赛、弃权的，须缴纳弃赛弃权费 800 元，

并比赛结束前进行缴纳。未缴纳弃赛弃权费的，按无故弃赛、弃权处理；

3.参赛运动员赛前、赛中因病弃赛、弃权的，须向竞赛组提交正规医院出

具的《诊断证明书》。经批准后，可免交弃赛弃权费；

4.凡报名后无故弃赛、弃权者，每人次扣团体总分 1分。

六、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录取名次

1.各组别的各单项（组合）、各接力项目录取前 8 名；学前组单项录取前

6名；

2.各组别的各单项(组合)不足 9 人减 1录取名次；

3.接力项目不足 9 队的，按实际参赛队数录取名次；

（二）计分办法

1.各组别的各单项(组合)名次得分，按照 9、7、6、5、4、3、2、1 计

分，学前组计分办法为 7、5、4、3、2、1。

2.各组别的接力项目名次得分，按照按 20、18、17、16、15、14、13、

12 计分。

3.组合中的小项，不计入团体总分。

4.团体总分分别录取男、女前 6名。计分办法按照各参赛单位获得各组别

单项、组合、接力名次的得分之和进行计算。得分高的参赛单位，名次列前;

得分相同以获得第一名多的参赛单位列前，以此类推。

（三）优秀指导教练：获团体前三名单位的教练员给予奖励。

七、报名、报到

1.报名时间：本次比赛采用数智体育网上报名方式，请所有参赛队于赛前

一个月，通过微信小程序“数智体育游泳报名系统”进行报名。报名过程中遇

到任何问题请随时联系管理员：高中乐（数智）：（17753781280）微信同

号。

2.在报名结束后，须在报名系统中打印纸质版报名表。报名表须由县

（市）区单位审核盖章后，电脑打印的报名表二份及参赛队员二代身份证复印

件于赛前一个月寄福州市体育局竞体处（仓山区南江滨西大道 193 号 2 号楼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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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1802 室，邮编 350007），电子版本至邮箱：fzjx2008@163.com，如报名表

出现不一致时，以加盖公章的邮寄报名表为准，逾期或未按照报名要求报名者

不予安排比赛。

3.报到：另行通知。

八、经费

1.各代表队差旅费自理，正编人员向大会交纳伙食费 100 元/人/天，住宿

费 150 元/人/天；

2.超编人员、提前报到人员一切经费自理。

九、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mailto:fzjx2009@163.com，如报名表出现不一致时，以加盖公章的邮寄报名表为准，逾期或未按照报名要求报名者不予安排比赛。
mailto:fzjx2009@163.com，如报名表出现不一致时，以加盖公章的邮寄报名表为准，逾期或未按照报名要求报名者不予安排比赛。
mailto:fzjx2009@163.com，如报名表出现不一致时，以加盖公章的邮寄报名表为准，逾期或未按照报名要求报名者不予安排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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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游泳锦标赛报名表

单位（盖章）: 组别： 报名时间：

领队（电话）： 教练（电话）： 联络员（电话）：：
项目 50

米

自

由

泳

100
米

自

由

泳

200
米

自

由

泳

400
米

自

由

泳

50
米

仰

泳

10
0
米

仰

泳

200
米

仰

泳

50
米

蛙

泳

100
米

蛙

泳

200
米

蛙

泳

50
米

蝶

泳

100
米

蝶

泳

200
米

蝶

泳

400
米个

人混

合泳

男女

自由

泳接

力

男女

混合

泳接

力

自由

泳 接

力

混合

泳接

力

姓名

组别:

男子组

女子组

备注：在参赛项目栏中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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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跆拳道锦标赛规程

一、比赛时间、地点

5月 24 日至 25 日在晋安区举行

二、参加单位

以县（市）区为单位组队

三、竞赛项目和运动员年龄规定

1.甲组：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男子：51kg、55kg、59kg、63kg、68kg、73kg、-80kg

女子：46kg、49kg、52kg、55kg、59kg、63kg、-68kg

2.乙组：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男子：45kg、48kg、51kg、55kg、59kg、63kg、68kg、-73kg

女子：44kg、46kg、49kg、52kg、55kg、59kg、63kg、-68kg

3.丙组：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男子：40kg、44kg、48kg、51kg、55kg、59kg、63kg、+63kg 以上级

女子：38kg、42kg、44kg、46kg、49kg、52kg、55kg、+55kg 以上级

4.丁组：2014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者

男子：35kg、38kg、42kg、45kg、48kg

女子：32kg、35kg、39kg、42kg、45kg

四、参加办法

1.各单位限报一支代表队参赛，可报领队 1名、教练员 1-2 名，随队医生

1人；每个级别限报两人，每名运动员只能参加一个级别的比赛；市体校、市体

工队运动员可回原学籍学校参赛；

2.凡注册到福州市以外地市的运动员或拒不服从注册安排的运动员不得参

赛。

3.各队报到时，必须交验县级以上医院出具贴有本人照片(盖公章)的健康

体检证明(包括心脑电图、肝功全套三项检测指标)

五、竞赛办法

1.比赛采用中国跆拳道协会审定的最新竞赛规则。

2.比赛采用单败淘汰制。

3.进行 3个回合的比赛，每回合 2分钟，回合之间休息时间为 1分钟。

4.运动员须自备跆拳道参赛服及符合竞赛规则的护齿、护裆、护臂、护腿

(比赛时必须穿在道服内)、电子脚套(大满贯)，如穿在道服外或未穿护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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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参赛。

5.比赛使用大会统一提供的头盔(大满贯)、护身(大满贯)。

6.不足 2人取消该级别的比赛。

7.抽签：赛前技术会上由大会组织实施，确认后不得更改。

8.甲、乙、丙、丁组均使用电子护具。

六、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

1.各级别录取前六名(第三、五名并列)；不足七人减一录取，未得分者不

予录取。

2.设团体总分奖：分别录取男、女团体前六名。按各单位运动员比赛所获

得的名次分之和计算团体总分，运动员的名次分按 7、5、3.5、3.5、1.5、1.5

分计算。得分多者名次列前，分数相同，以获得冠军数多者名次列前，依此类

推。

3.优秀指导教练：获团体前三名单位的教练员给予奖励。

七、经费

1.各代表队差旅费自理，正编人员向大会交纳伙食费 100 元/人/天，住宿

费 150 元/人/天；

2.超编人员、提前报到人员一切经费自理。

八、报名与报到

1.报名：比赛前一个月将电脑打印的报名表二份、参赛队员二代身份证复

印件寄福州市体育局竞体处（仓山区南江滨西大道 193 号 2 号楼 18 层 1802

室，邮编： 350007 ，联系电话： 22027367 ），电子报名表发送到：

fzjx2008@163.com，逾期不报，以不参赛论；

2.报到：各代表队应于赛前一天上午报到，报到时交验二代身份证、市、

区级具有合法资质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近期半年内的脑电图、心电图、肝功

全套三项检测指标）、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免责声明等材料；准时参加教

练员、裁判员联席会议；

九、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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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跆拳道锦标赛

责任声明书

请各位教练、运动员阅读，了解并同意遵守下列事项：

1．清楚了解，任何意外伤亡事故，参赛运动员必须负完全的责任。

2．主办和承办方对在比赛时所发生的任何意外事故及灾难，不承担任何

责任。

3．参赛运动员保证没有摄取任何药物（兴奋剂）或毒品。

4．参赛运动员保证没有参与或涉嫌任何非法活动。

5．参赛运动员保证在身体上及精神上是健康健全者，适合参加竞技比

赛。

6．参赛运动员须自行保管个人财物与贵重物品，在赛场内所发生的任何

遗失、偷窃或损坏事件，主办和承办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7．清楚了解承办单位在赛事中提供的有关医疗救援的一切措施，是最基

本的急救方法；在进行急救时所发生的一切意外事故，责任均由参赛运动队和

运动员承担。

8．参赛运动员同意以及遵守由中国跆拳道协会制定的一切有关赛事规

则、规程，如有任何异议，均需遵照大会之仲裁条例进行。

9．参赛运动员对于一切活动包括练习、比赛及各活动，可能被拍摄或录

影或电视现场直播等，同意由比赛主办和承办方以全部或部分形式、或以任何

语言、无论有否包括其他物资，在无任何限制下，使用本人的姓名、地址、声

音、动作、图形及传记资料以电视、电台、录像、媒体图样、或任何媒介设

备，乃至今后有所需要的时候，本人将不做任何追讨及赔偿。

本人签字承认，同意及确定已经阅读，明确了解并同意遵守以上所列的所

有条款/事项。

声明人：

代表队负责人：

单 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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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跆拳道锦标赛报名表

单位（盖章）： 报名时间：

领队（电话）： 教练（电话）： 联络员（电话）：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组别 级别（KG）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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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少年儿童举重锦标赛规程

一、比赛时间和地点

5月 9日至 11 日在福清市举行

二、参加单位

以县（市）区为单位组队，省、市举重传统特色项目学校可报名参赛

三、比赛项目

1.男子甲组：45kg、49kg、55kg、61kg、67kg、73kg、81kg、+81kg 以上

级

2.女子甲组：40kg、45kg、49kg、55kg、59kg、64kg、71kg、+71kg 以上

级

3.男子乙组：40kg、45kg、49kg、55kg、61kg、67kg、73kg、+73kg 以上

级

4.女子乙组：36kg、40kg、45kg、49kg、55kg、59kg、64kg、+64kg 以上

级

5.男子丙组：32kg、36kg、40kg、45kg、49kg、55kg、61kg、+61kg 以上

级

6.女子丙组：28kg、32kg、36kg、40kg、45kg、49kg、55kg、+55kg 以上

级

7.男子丁组：28kg、32kg、36kg、40kg、45kg、+45kg 以上级

8.女子丁组：28kg、32kg、36kg、40kg、45kg、+45kg 以上级

四、参加办法

1.年龄规定

甲组：2008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者

乙组：2010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者

丙组：2012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者

丁组：2014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者

2.人数规定

各单位限报领队 1 名，教练员 4 名，男、女运动员共 50 人；允许多报参

赛队，按超编人员计算，运动员计个人成绩但不计入团体总分；每名运动员只

允许参加一个组别的一个级别比赛。

3.运动员资格

（1）运动员必须是思想进步，身体健康者，并出示第二代身份证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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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场比赛时运动员需随带二代身份证，没有二代身份证者，不得参加比赛；

（2）省、市体校、市体工队运动员可代表原输送单位参赛；

（3）凡注册到福州市以外地市的运动员或拒不服从注册安排的运动员不

得参赛。

（4）各队报到时，必须交验县级以上医院出具贴有本人照片的健康证明

（近三个月内的心电图）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否则不得参赛。

五、竞赛办法

（一）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举重竞赛规则；

（二）运动员的比赛服装必须符合规则要求；

（三）甲、乙、丙各级别均进行抓举、挺举和身体素质（60 米跑、立定跳

远、800 米跑）的比赛，取抓举、挺举、总成绩和身体素质四项名次；丁组只

进行身体素质（60 米跑、立定跳远、800 米跑、后蹲）比赛。

（四）身体素质成绩计算：每个级别的每个项目按名次积分，第一名 7

分、第二名 5 分、第三名 4 分、第四名 3 分、第五名 2 分、第六名 1 分，将 3

个项目的分数相加，即为身体素质总分。得分高者名次列前，如得分相等，总

成绩名次优者列前。参加身体素质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参加专项比赛才可录取名

次。

（五）后蹲（重量的设定为报名参赛的级别为准，男、女+45kg 以上级试

举重量为 45kg，1 分钟内连续试举次数多少作为名次的排名标准；次数相同体

重轻者排名靠前）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个人名次：甲、乙、丙组别各级别抓举、挺举、总成绩、身体素质

均录取前六名，未获得成绩者不予录取，不足 6 人按实际人数录取名次。丁组

60 米跑、立定跳远、800 米跑、后蹲均录取前六名；

（二）团体总分：录取男、女团体总分前六名，按各单位运动员在各组各

级别抓举、挺举、总成绩、身体素质所获得名次得分（前六名按 7、5、4、

3、2、1 计算）相加。得分多者名次列前，如得分相等，以较优名次多者列

前。

（三）优秀指导教师：获团体前三名单位的教练员给予奖励。

七、经费

1.各代表队差旅费自理，正编人员向大会交纳伙食费 100 元/人/天，住宿

费 150 元/人/天；

2.超编人员、提前报到人员一切经费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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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报名与报到

1.报名：比赛前一个月将电脑打印的报名表二份、参赛队员二代身份证复

印件寄福州市体育局竞体处（仓山区南江滨西大道 193 号 2 号楼 18 层，邮

编 ： 350007 ， 联 系 电 话 ： 22027367 ） ， 电 子 报 名 表 发 送 到 ：

fzjx2008@163.com，逾期不报，以不参赛论；

2.报到：各代表队应于赛前一天上午报到，报到时交验二代身份证及学籍

证明，准时参加教练员、裁判员联席会议。

九、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大会仲裁委员裁判员由市体育局负责选派。

十、参赛教练员、运动员需统一服装。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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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福州市少儿举重锦标赛报名表

单位（盖章）： 报名时间：

领队（电话）： 教练（电话）： 联络员（电话）：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组别 体重 参加级别

福州市体育局 2025年 3月 1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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